






附件1：

2021年永州市住房公积金业务收支计划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  2021年计划数  2020年计划数  增减额 计算依据、说明等

一、归集及贷款计划

  1.归集住房公积金        330,000        320,000    10,000 

  2.发放个人委托贷款        200,000        220,000   -20,000 
按照个贷率应控制在85%左右的省考核标准及降低资金流
动性风险的要求，减少个贷发放计划2亿元

二、业务收支计划       -   

  1.业务收入         43,281         39,188     4,093 

 （1）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324 293        31 

    ①定期存款利息 4            223      -219  800*2.175%/12*3 

    ②活期存款利息 320             70       250  [330000*（1-60%）-200000*(1-50%)]*1.0% 

 （2）委托贷款利息收入         42,957         38,895     4,062 

    ①年初存量贷款利息收入         39,707         35,320     4,387  1221744*3.25% 

    ②本年新增贷款利息收入          3,250          3,575      -325  200000*0.5*3.25% 

 （3）国债利息收入       -   

 （4）其他收入       -   

  2.业务支出         22,806         20,909     1,897 

  （1）住房公积金利息支出         21,815         19,935     1,880 1256312*1.5%+330000*0.6*1.5%

  （2）住房公积金归集手续费支出            158            154         4 
根据永府办阅〔2018〕6号文件调整计提比例，
330000*60%*0.08%

  （3）住房公积金委贷手续费支出            215            194        21 43282*0.5%

  （4）住房公积金贴息支出            578            578       -   贴息：35000*1.65%

  （5）其他支出             40             48        -8 
其中：根据发改价格规〔2016〕2559号文件规定，不动产
抵押登记费40万元（80元/户*5000户）

  3.增值收益         20,475         18,279     2,196 

三、增值收益分配计划         20,475         18,279     2,196 

  1.贷款风险准备金          2,200          2,420      -220 
根据湘财综〔2006〕13号文件规定，按贷款余额的2%计
提，200000*（1-45%）*2%

  2.中心管理费用       3,212.70 3,752.20   -539.50 

  3.上缴廉租房建设补充资金      15,062.30 12,106.80  2,955.50 



附件2：

2021年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费用支出预算安排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 2021年预算数 2020年预算数 增减额 备注

费用支出合计 3212.7 3752.2 -539.5

一、基本支出 2603.1 2693.1 -90

  1.工资福利支出 2205.9 2278.7 -72.8

    （1）基本工资 826.9 825.5 1.4 正式人员341.9万元，临聘人员485万元

    （2）绩效工资 539.7 533.4 6.3

    （3）社会保障费 271.5 341.9 -70.4
养老保险139.6万元，职业年金47万元，医疗保险68.2万元，生
育保险6.1万元，失业保险6.2万元，工伤保险4.4万元。

    （4）住房公积金 157.5 165.8 -8.3 正式人员104.6万元，临聘人员52.9万元

    （5）其他工资福利 410.3 412.1 -1.8 政府绩效奖、综治奖、退休人员一次性生活补贴等

  2.商品和服务支出 362.1 380.2 -18.1

    （1）公用经费 209 220.0 -11
按2020年预算压减5%，含办公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邮电费、
公务接待费、车辆运行维护费、租赁费等

    （2）工会经费 33.2 32.6 0.6 按职工工资总额的2%计提

    （3）福利费 51.9 59.6 -7.7
参照湘人险[1993]32号省直单位标准，按职工工资总额（含退
休费）的3%计提

    （4）公务交通补贴 68 68.0 0

  3.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.9 1.6 0.3 独生子女奖励及遗属生活困难补助

  4.其他支出 33.2 32.6 0.6
根据永发[2013]15号，按职工工资总额的2%计提党组织活动经
费

二、项目支出 609.6 639.1 -29.5

  1.业务工作经费 369.6 389.1 -19.5

    (1)宣传培训费 100 111.0 -11
业务合同及资料印刷、公积金业务政策宣传及培训，灵活人员建
制、公积金政策调整、网厅上线等业务宣传、培训及资料印刷费

    (2)住房公积金风险防范管理经费 30 16.0 14 法律诉讼服务等各项开支



2021年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费用支出预算安排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 2021年预算数 2020年预算数 增减额 备注

    (3)住房公积金信息网络费用 239.6 262.1 -22.5

系统设备及软件购置更新25万元；设备及系统运行维护费40万
元；线路租赁费165.6万元（12329综合服务平台运维费58.6万
元及短信使用费20万元，市中心宽带费3万元，电信业务专网线
路租赁费44万元，联通人民银行征信查询专线租赁费26万元，
商品房抵押按揭业务网上申办及预售资金监管系统服务费6万
元，湖南小微金融机构接入征信系统服务费8万元）；新增三级
等保测评费9万元

  2.便民服务场地运营经费 120 100 20 中心便民服务场地水、电、物业管理等运营维护费用

  3.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及文明创建费 120 150 -30
主要用于机关及各县区扶贫帮困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工作、综治维
稳、中心创建省级文明单位和模范职工之家、机关及各县区创建
各项文明荣誉及其他中心工作

三、信息化二期项目建设 420.0 -420



附件3：

2021年永州市住房公积金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 2021年预算数 2020年预算数 增减额 备注

合计 20 20 0

一、公务接待费 10 10 0

二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0 10 0

    1.公务用车购置费 0

    2.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 10 0

三、因公出国(境)费用 0 0 0


